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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1年，我国订立了“3060双碳”计划，即2030年达到碳达峰，2060年达成碳中和。碳排放的治理本

质上是对碳排放产生的生产负外部性的治理，征收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是治理碳排放问题的重要手段，

其理论基础分别是庇古税和科斯定理。本文基于外部性理论并对比了碳税与碳交易方法，讨论了中国碳

交易市场开市以来的现实发展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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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21, China established the “3060 Carbon Neutrality” plan, aiming to reach the carbon peak by 
2030 and achieve carbon neutrality by 2060. The governance of carbon emissions is essentially 
the governance of the negative externalities generated by carbon emissions. Imposing carbon tax-
es and implementing emissions allowance trading are important means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carbon emissions governance, with their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being the Pigouvian tax and 
Coase theorem, respectively.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xternalities and compares the 
methods of carbon tax and carbon trading, discussing the practical development issues of China’s 
carbon market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and providing some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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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的工业化助力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然而近年来，这种粗放发展模式的后遗症逐

渐体现，环境和气候问题影响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的美好生活。碳排放治理是气候与环境治理的

重要环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

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2021 年 10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三十二条指出要完善财税价格政策，

主要措施分别是落实绿色低碳产业的税收优惠，该政策的理论基础为庇古定理；《意见》三十三条指出

要推进市场化机制建设，主要措施是加强碳排放权交易的统筹衔接，该政策的理论基础为科斯定理。 
鉴于此，本文将从外部性理论出发，通过对比碳税和碳交易方法，讨论中国碳交易市场的理论基础

与现实发展。 

2. 外部性理论发展概述 

外部性是与内部性相对应的概念，指一群人的行为和决策影响到另一群人的行为和决策，但这样的

影响并没有反应在市场价格上的现象，碳排放导致的环境污染就属于典型的生产的负外部性。 
外部性理论的发展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阶段，马歇尔

虽然并没有直接提出外部性概念，但提出的分析方法是外部性理论的重要基础。第二个阶段是庇古的“庇

古税”理论阶段，庇古首次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系统地研究了外部性问题，在“外

部经济”概念基础上扩充了“外部不经济”的概念和内容，并从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

收益的角度分析了外部性的影响。同时，庇古也提出了负外部性的治理方法，即“庇古税”，认为通过

对产生负外部性的主体征税和对产生正外部性的主体补贴，可以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这样的方法也

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被广泛应用，与在我国主要采用节碳鼓励的政策有一定一致性。第三个阶段是科斯的

“科斯定理”阶段，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他从以下几个方面批判了庇古税：第一，外部性是

具有相互性的；第二，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征收庇古税；第三，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

征收庇古税可能带来福利的降低。虽然科斯并没有明确提出科斯定理，但后人给出了一种较为流行的说

法，即科斯定理为，只要产权是明确的，并且其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则无论在开始时将产权赋予谁，

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科斯定理指出只要明确了产权，市场主体就会自发协商，找到最有

效率的解决办法，从而将外部性内部化，碳交易市场主要就是基于科斯定理建立的。 
根据庇古和科斯的理论，将治理外部不经济的方法分为庇古手段和科斯手段，其中庇古手段更侧重

政府调节，科斯手段更侧重市场调节， 

3. 碳排放的负外部性 

可以根据外部性的影响效果将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两种，正外部性就是指一群人的行为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jlce.2023.12401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张雨婷 
 

 

DOI: 10.12677/jlce.2023.124013 111 低碳经济 
 

给另一群人带来了收益，负外部性是指一群人的行为给另一群人带来了损害；也可以根据外部性的产生

领域将外部性分为生产外部性和消费外部性两种，生产外部性就是由生产活动所导致的外部性，消费外

部性同理。碳排放属于由生产导致的负外部性，参考哈尔(2006) [1]和高鸿业(2014) [2]建立的模型，可以

用图 1 来分析生产的负外部性： 
 

 
Figure 1. Marginal cost and marginal 
social cost under negative externalities 
图 1. 负外部性下的边际私人成本和

边际社会成本 
 

在负外部性下，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如图 1，MSC 表示社会边际成本(Marginal Social Cost)，MC
表示边际私人成本(Marginal Cost)，MEC 表示边际外部成本(Marginal External Cost)，则社会边际成本等

于私人边际成本与边际外部成本之和，即： 
MSC MC MEC= +  

此时私人企业产出量为 Q1，大于社会有效产出水平 Q*，同时私人企业价格 P1 也低于社会有效价格

P*。由于负外部性的存在，部分私人企业成本由社会承担了，因此私人企业无法正确定价，造成了福利

的损失，即图中阴影部分的面积。 
在竞争市场中，由于负外部性的存在，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即使在部分厂商离开市场才是有效

率的情况下，这些厂商还是留在行业内，导致了短期和长期的低效率。 

4. 碳税与碳交易的理论基础 

4.1. 庇古方法–征收碳排放税 
 

 
Figure 2. Pigouvian tax 
图 2. 庇古税 

 

庇古提出，在负外部性下，政府可以通过向碳排放工厂收税来治理外部性。如图 2，在负外部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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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私人成本低于边际社会成本，私人生产量高于社会均衡生产量。此时如征收税 T = P* − P1，则工厂

的生产会由 E1向社会均衡点 E*移动，则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成本，私人生产量等于社会均衡生产

量，从而能将外部性内部化。 
然而庇古方法是一种较为理想化的方法，在实际中，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都很难测量，因

此很难订立目标税率。但是一般来说，只要征税，都能达到一定的外部性治理效果，征收的税越接近图

中均衡情况下的税率，治理作用越明显。 
尽管多年来学术界一直在试图测度中国最佳碳税，但目前中国并没有开始征收碳排放税，冯俏彬

(2021) [3]认为碳税的征收有利于我国实行“双碳”政策，并建议国家只订立征收税率的上下限，具体税

率由地方政府根据当地情况制定，这是符合庇古税的建议，有利于提升治理效率，然而也会增加政府决

策成本。 

4.2. 科斯方法–明确排放权 

科斯定理为碳排放权交易提供了理论基础。科斯本人其实并未明确提出科斯定理，目前较为流行的

科斯定理说法其实是由斯蒂格勒等经济学家对科斯思想所做的总结。在这里，除科斯(1994) [4]本人的文

献外，本文借鉴了吴建等(2004) [5]、约瑟夫·费尔德(2002) [6]对科斯定理的阐释，主要根据交易成本的

有无，将科斯定理划分为三个层次阐述。 

4.2.1. 科斯第一定理 
首先，科斯定理的第一个层次，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产权的初始界定并不重要，即无论如何

界定产权，经济主体都会通过谈判纠正产权配置，最终达到最有效率的市场配置。这里的产权初始界定

不重要是指必须要确立产权，而产权属于哪一个经济主体不重要，但产权的明晰很重要，只有确立了产

权，经济主体才会权衡利弊，主动谈判并做出最优决策。比如在碳排放的治理中，涉及到的就是空气产

权，无论将空气产权判定给公众还是排放企业，他们都会做出最优决策，达到社会社会福利最大化。比

如将空气产权判定给排放企业，在清洁空气价格高于碳排放收益之前，工厂会一直将清洁空气出售给公

众，直到平衡点为止，在此时也达到了社会总福利最大。 
此时，公共物品的产权必然需要政府参与界定，则说明了科斯并不是完全否定在外部性治理中政府

参与的重要性。 

4.2.2. 科斯第二定理 
相较于科斯第一定理，科斯第二定理更符合现实情况，现实世界交易成本为零几乎是无法做到的事，

比如碳交易市场的搭建、交易的达成等事项的交易费用较高。科斯第二定理指出，当交易费用为正时，

如果交易费用低于双方在交易中获得的福利增加，则交易会进行，但如果交易费用高于双方在交易中获

得的福利增加，则交易可能不会进行。 
在交易费用低于双方在交易中获得的福利增加情况下，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必然会造成社会福利

的损失，社会总福利低于无交易费用时的总福利；而相较于不谈判的情况，市场主体也会权衡利弊，达

成交易，促进社会总福利的提升。在交易费用高于双方在交易中获得的福利增加的情况下，此时不会达

成交易，然而明晰产权仍然是有意义的。 

4.2.3. 科斯第三定理 
真实情况中，还需要考虑到政府制定产权政策的成本，科斯第三定理就考虑了政府判定产权的成本。

科斯第三定理指出，如果政府判定产权的成本高于判定产权后社会总福利的提升，则政府没有必要制定

产权制度，是否制定一项新制度也是同理判断。在现实中，政府其实很难准确测定社会福利的变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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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制度的制定也需要花费较高成本，科斯第三定理的假设更接近现实情况。 
在碳排放治理中，碳排放配额的初始判定成本是主要的政策成本之一，也是碳交易的重要基础和主

要难点之一。第一，要判定监管碳排放企业的范围，覆盖所有碳排放企业的成本非常高且监管难度大，

若只覆盖重点碳排放企业，被监管的企业会有动机将碳排放转移到未被监管的关联企业；第二，分配碳

排放限额到每个被监管企业也是难点，不同行业的企业难以统一分配标准，而对于同一行业企业，由于

企业本身的经营状况会受到多方面影响，事前分配很可能误差较大，而事后分配又会影响碳排放治理的

效果。 

5. 碳交易与碳税对比 

实践中，碳交易与碳税都需要政府的介入，其中碳税更侧重政府调节，碳税的测度很难，如果政府

想要准确测度碳税标准，则必定需要花费高昂成本，且这样的成本是长期且持续的。而正如科斯批判的

一样，庇古税的征收会带来社会福利的损失。另一方面，在实际中不是所有的经济主体都是完全理性的，

就算征收了合适的税率，碳排放量也可能会受到其他因素干扰，在短期可能难以达到硬指标。同时，对

于企业而言，只要征收碳税，就意味着企业的支出会增加，而政府调整税率更可能会使得企业难以合理

规划未来支出，增加其机会成本(陈向阳，2022) [7]。 
在科斯方法中，市场起主导作用，提升科斯方法的效率关键在于降低交易成本和政府制定制度的成

本。碳交易的缺点在于在碳交易市场搭建的早期，交易成本与政策成本比较高昂，但在后期碳交易市场

可以健康稳定运行后，交易成本与政策成本会显著降低。碳交易的优点在于，国家可以统一限制碳排放

总额，这对于短期达到减排目标较为有利，同时有碳排放权盈余的企业可以在碳市场上出售排放权，这

对企业节能有激励作用。 
有学者认为碳税和碳交易并行的机制，将更有利于发挥两者间的协调作用，从而更好地治理碳排放。

刘海英等(2023) [8]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减少碳排放的机制有差异，两者都能改善能

源消费结构，而碳税更偏向于提高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来减少碳排放，碳交易则是促进企业结构向低碳

转型来减少碳排放，因此二者协同是高效减排的最佳方法；张菁(2022) [9]基于电力行业建模仿真分析发

现，同时实施碳税和碳交易的治理效果好于实施单一政策的效果。 

6. 我国碳交易实践与建议 

2013 年中国首个碳排放权交易平台在深圳启动，随后北京、天津等省市先后启动了碳排放权交易试

点。2020 年 12 月，生态环境部发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2021 年 7 月，全国碳市场上线交

易正式启动，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2021 年 12 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已经突破一亿吨

大关。根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可以理解为我国碳排放权分为两级市场，一级市场是配额

市场，即各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根据生态环境部制定的碳排放配额总量给重点企业分配碳排放配额，分

为无偿配额和有偿配额两种。二级市场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的交易产品

为碳排放配额。2023 年 7 月，碳市场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已经达到 2.4 亿吨，成交价格在 60 元/吨左

右。两年来碳交易市场平稳运行，碳交易试点省份的碳排放污染显著降低(韩庆丰等，2023) [10]，碳排放

治理初步取得成效，然而碳交易市场也存在诸多问题有待优化。 

6.1. 全国碳交易市场仅覆盖电力行业，有待扩展到其他碳污染重点行业 

目前全国碳交易市场仅覆盖了电力这一个行业，虽然电力行业是我国最大的碳排放部门，碳排放占

比达 40%以上，但冶金行业、造纸行业、交通运输行业等也是碳污染的重点企业。在完成全国碳交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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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rading volume of carbon emission quotas in the carbon market 
图 3. 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成交量 
 

电力行业的试点后，应该将经验逐步推广到其他行业，这样才能完成更高程度的碳污染治理，同时更多

参与主体的加入也有利于提高碳交易市场流动性。 

6.2. 事后分配碳排放限额，可逐步做到事前分配 

目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采用“事后分配”的方法，即基于企业前一个排放周期的实际产出量，

分配碳排放额度，虽然这种方法的可行性较强且政策实施成本较低，但碳排放企业也因此在生产排放中

缺少限制，也缺乏减排动力，碳排放治理的效果可能大打折扣。以电力行业为例，其历史的碳排放数据

与供电量是可得的，可以逐步总结经验，建立碳排放预测模型，根据经验不断修正模型，逐渐做到从“事

后分配”再到“事中分配”最后达到能“事前分配”。 

6.3. 价格发现机制不完善，可引入金融机构参与 

在均衡状态下，碳排放权的价格应该等于减排的边际成本，而目前我国碳排放配额的成交均价在 60
元/吨左右，显著低于欧盟碳交易市场均价，也是偏离均衡价格的，这样的情况下排放企业会更有动力多

排放，来达到利益的最大化，不利于碳交易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也不利于碳排放污染的治理。可以引

入金融机构的参与来增强市场的流动性，在流动性较差的市场会存在套利机会，金融机构可以通过研究

发现碳排放权的内在价值，通过买卖行为增加碳交易市场的流动性，或研发各类碳金融衍生品，使碳排

放权价格更能回归其真实价值，有利于碳排放权配额市场的健康发展。 

6.4. 年底交易量激增，应更重视日常交易情况 

从图 3 可以看到，每年第四个季度的交易量都高于平时水平，特别是在每个履约周期的前两个月，

交易开始放量，这说明很多市场主体只是在年底集中参与碳交易，以满足全年的碳排放指标，这也能反

映企业日常碳排放管理程度偏低。可以首先增强碳交易市场的市场化水平，使碳排放权价格能反映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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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供需关系，若所有企业都在年底集中管理碳排放权，碳排放权的价格自然会升高，碳排放企业自

然更有动力在平时做好碳排放权的交易，降低管理成本；其次，从监管上可以适当缩短履约周期，或做

好日常宣传教育工作，引导企业做好日常的碳排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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